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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 (關於附錄 I物種的豁免 )令》及  
《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 (關於附錄 II及 III物種的豁免 )令》  

小組委員會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 (關於附錄 I物種的豁免 )
令》及《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 (關於附錄 II及 III物種的豁免 )令》小組委
員會的商議工作。  
 
 
背景  
 
2.  當局於 2005年 4月向立法會提交《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草
案》，以取代於 1976年制定的《動植物 (瀕危物種保護 )條例》(第 187章 )。
條例草案旨在使本港對瀕危物種的管制制度與《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

際貿易公約》 (“公約 ”)註的規定一致，並簡化許可證的規定。立法會
於 2006年 3月通過條例草案，新條例將於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藉憲報
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註  公約旨在規管瀕危物種的國際貿易，以及保護野生生物免受過度捕捉或採伐，

令其不致絕種。公約規定下列附錄所列物種 (包括其可辨認部分和衍生物 )的進
出口均須受到管制  —— 

 

附錄 I  ⎯⎯  瀕臨絕種並現正或可能受貿易影響的物種。  
 
附錄 II  ⎯⎯  目前雖未瀕危絕種，但如對其標本的貿易不嚴加管理，以防止不

利其生存的使用，就可能變成有絕種危險的物種；以及為了使上

述某些物種標本的貿易能得到有效控制，而必須加以管理的其他

物種。  
 
附錄 III  ⎯⎯  任何公約締約國認為應在其管轄範圍進行管理以防止或限制捕

捉或採伐，而需要其他締約國合作控制貿易的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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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3.  根據法例第 187章所訂本港現行瀕危物種管制制度的規定，除
獲豁免外，進口、出口、再出口或管有所有列明物種，均須領有漁農

自然護理署署長 (“署長 ”)發出的許可證。根據第 187章第 18條作出的《動
植物 (瀕危物種保護 )(豁免 )令》，豁免若干列明物種使其不受許可證規
定的規限。這些豁免是公約條文、決議、決定或通知所載的整個管制

機制的必要部分。  
 
4.  根據新條例第 47條，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作出命令，豁
免附錄 I所列的若干瀕危物種，使其不受許可證規定的規限；而環境運
輸及工務局局長則可作出命令，豁免附錄 II及 III所列的若干物種，使其
不受許可證規定的規限。附錄 I命令和附錄 II及 III命令是用以取代現行
的《動植物 (瀕危物種保護 )(豁免 )令》。  
 
5.  兩項命令載有條文，對下列情況作出豁免  ⎯⎯  
 

(a) 用於自然保育合作計劃的標本；  
 
(b) 用於科學或教育研究或供博物館或植物標本室展示的標本；

及  
 
(c) 屬個人或家庭財物一部分的標本。  

 
附錄 II命令亦就出口附有植物檢疫證明書的人工培植植物標本作出豁
免。  
 
 
小組委員會及其商議工作  

 
6.  於 2006年 6月 2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同意成立小組委
員會以研究上述命令。單仲偕議員獲選為小組委員會主席。小組委員

會成員名單載於附錄 I。小組委員會曾舉行一次會議。  
 
7.  小組委員會對該兩項命令的政策目的普遍表示支持，因為公

約適用於香港，因而香港有責任遵行有關瀕危物種的國際管制制度。

但委員對管制制度缺乏宣傳表示關注，並認為當局須多做工作，提高

公眾對該兩項命令的認知。舉例而言，公眾未必知道他們可帶入本港

的列明物種的指明數量限制。據政府當局所述，政府一直有舉辦不同

類型的教育及宣傳活動，包括播放政府宣傳短片和聲帶、舉辦展覽、

學校講座和廣播劇等，以加深公眾對保護瀕危物種及法例第 187章規定
的認識。至於有關新條例規定的宣傳，政府當局由 2003年至今曾與業
界及其他利益相關團體進行約 50次諮詢，亦曾向 18 000名商販及其他相
關人士寄出 3封資料函件。當局亦會在新條例實施前推出更多宣傳及教
育計劃，以提高公眾對保護瀕危物種的意識。這些計劃包括在公共交

通系統作廣告宣傳、向商販發出資料函件、舉辦展覽、在報章及雜誌

刊登文章等，亦會在機場及其他出入境控制站張貼告示及海報。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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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亦會與航空公司商討，研究如何向飛機乘客宣傳管制瀕危物種的

訊息，例如派發宣傳單張等。  
 
8.  在研究該兩項命令的過程中，委員曾就出口、進口、再進口

及管有列明物種的豁免範圍提出疑問。  
 
對為自然保育合作計劃而進口標本的豁免  
 
9.  該兩項命令訂明，如進口附錄 I或 II物種的標本的人在該標本
進入香港境內時，能證明並令獲授權人員信納該標本屬計劃標本，該

人即獲豁免而不受許可證規定所規限。計劃標本是指在自然保育合作

計劃的參與者之間為非商業目的而安排出借、捐贈或交換的標本。  
 
10.  委員曾詢問某人或某機構須出示甚麼證據，才能證明有關標

本屬計劃標本，以及將計劃標本進口香港前，須否事先通知有關當局。

政府當局解釋，要符合豁免資格，有關人士或機構必須就擬帶入香港

的計劃標本，出示其來源地的有關當局發出的公約出口准許證。在計

劃標本抵港時，香港海關會通知漁農自然護理署，由該署接手處理，

以確保香港瀕危物種管制制度的規定獲得遵從。  
 
對為科學或教育研究的目的或為供博物館或植物標本室展示的目的而

管有或控制標本的豁免  

 
11.  該兩項命令訂明，如任何人管有或控制的標本 (活體附錄 I動物
除外 )，而他證明並令署長信納該標本是為科學或教育研究的目的而管
有或控制的，或是為供博物館或植物標本室展示的目的而管有或控制

的，該人即獲豁免，不受許可證規定所規限。  
 
12.  委員曾詢問，擬議的豁免是否亦適用於私人博物館或植物標

本室；如適用的話，當局有何措施防止豁免可能被濫用。政府當局解

釋，目前並無有關博物館或植物標本室的法定定義，該兩個用語會按

字典所作的一般釋義而詮釋。然而，署長會在執行該兩項命令的相關

條文時，會參考國際對博物館及植物標本室所訂的標準，例如其標本

收藏量及對標本的保存工作，以及是否向公眾開放等。  
 
對個人或家庭財物的進口等的豁免  
 
13.  該兩項命令一般訂明，某人進口、出口或再出口的標本 (活體
動物除外 )如屬該人的個人或家庭財物的一部分，同時該標本由該人合
法獲得，該人即獲豁免，不受許可證規定所規限。然而，如該人在其

慣常居住地方以外的地方獲得附錄 I或 II標本，同時該標本處於下列情
況，則此豁免並不適用  ⎯⎯  
 

(a) 正被運入香港；  
 
(b) 正被運出香港往該人的慣常居住地方；或  
 
(c) 正被運出香港，用意是將該標本運往該人的慣常居住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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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鑒於一個人可有多於一處的居住地方，委員詢問決定 “慣常居
住地方 ”此用語的準則為何。據政府當局所述，該用語會按字典所作的
一般釋義而詮釋，以容納較大的詮釋空間。  
 
 
修訂  
 
15.  該兩項命令除中文本須在文字上作出輕微修訂外，無須予以

修訂。有關的文字修訂會以錯誤修正令的方式作出。  
 
 
結論  
 
16.  小組委員會認為兩項擬議命令的所有範疇已經過充分商議。

個別議員可自行決定是否支持該兩項命令。  
 
 
徵詢意見  
 
17.  謹請議員察悉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6年 6月 22日  
 



附錄 I 
 
 

《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 (關於附錄 I物種的豁免 )令》及  
《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 (關於附錄 II及 III物種的豁免 )令》  

小組委員會  
 
 

委員名單  
 

 

主席  單仲偕議員 ,  JP  
 

委員  蔡素玉議員 ,  JP 
余若薇議員 ,  SC, JP   
黃定光議員 ,  BBS 
 
 
(總數： 4名議員 ) 
 
 

秘書  余麗小姐  
 
 

法律顧問  何瑩珠小姐  
 
 

日期  2006年 6月 9日  
 
 


